
「汉风泱泱：雄浑与交融的盛世」专题展览 
团体导赏服务申请表

请先详阅申请须知，并以正楷填写本表格，敬请由学校或团体之负责人，如校长、主席、行政秘书等签署。 
学校 / 团体名称 (❑ 如为残疾人士或长者提供服务的注册团体或学校，请√ 剔选)

学校 / 团体地址 

活动负责人 

❑先生❑女士❑太太

手机号码 电邮地址 

办公室电话号码 

所需导赏服务 每节导赏人数 粤语 普通话 英语 

「汉风泱泱：雄浑与交融的盛世」专题展览 最少:10 人 
(参加人数不限) 

导赏日期 时段 ❑13:15-14:15
❑10:15-11:15    ❑14:15-15:15
❑11:15-12:15    ❑15:15-16:15
❑12:15-13:15    ❑16:15-17:15 

年岁 年级 

参观人数 领队数目 总参观人数 (导赏节数视乎参观人数作安排) 

免费交通接送服务 (适用于所有合资格申请导赏参观服务团体) 

如果希望申请免费交通接送服务，请√ 剔选（视供应情况而定，禁区和封闭道路除外）。
接送车辆座位为27座或60座。
交通申请结果将在团体参观前至少10个工作天告知申请人。 
每个成功申请将获得一节4小时的免费交通接送服务（包含所有行车时间和等候时间）。 
取消交通接送申请必须在接送时间前至少48小时提出。 
免费交通接送服务仅适用于「汉风泱泱：雄浑与交融的盛世」展览的团体参观，接送车辆座位为28座或60
座。 去程上车时间 回程上车时间(由香港文物探知馆出发)  

去程上车地点 回程落车地点 

❑安排复康巴士(由参加者自行安排) 进入九龙公园 复康巴士车牌号码:  到达时间 离开时间 

申请者签署

兹证明上述资料均正确无讹，没有遗漏，并已细阅及明白有关申请须知。

校长 / 团体负责人姓名 学校 / 团体印鉴 

签署

日期

2026年3月修订 

馆方专用 档号. 

打印 重设 



团体导赏服务  

只供本地注册的慈善团体、非牟利机构、幼儿园、小学、中学、特殊学校、专上学院及大学申请。费用全免。

「汉风泱泱：雄浑与交融的盛世」专题展览团体导赏服务 

展览划分六个单元，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科学成就、宫廷娱乐与民间生活百态，以及开拓

丝绸之路，展示大汉开拓创新的盛世。 

开始时间： 10:15 – 16:15，逢星期一至三、五 (公众假期除外) 
每节人数： 最少10人 (参加人数不限)               每节：1小时 

申请须知 
1. 团体导赏服务是为本地注册的慈善团体、非牟利机构、幼儿园、小学、中学、特殊学校、专上学院及大学而

设，参观团体须安排最少一位领队随团，并照顾参加者及维持秩序。如每节的报名人数低于指定人数，有关申请

将不获处理。

2. 古物古迹办事处（下简称「办事处」）将按先到先得形式处理申请。参观团体可由参观日起计至少一个月于办公

时间内先致电 2208 4470 预约，在预约后一星期内将填妥的申请表连同证明文件副本（见第 3 项至第 5 项须知），交
回香港文物探知馆教育及宣传小组。未能如期递交表格者，其电话预约即自动取消。关于导赏服务的申请、结果及

各项安排，办事处拥有最终决定权。

3. 香港注册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特殊学校、专上学院及大学：办事处有权要求学校递交有关证明文件的

副本，以便核实其申请资格。

4. 香港注册的非牟利机构及注册慈善团体：必须已根据社团条例或公司条例注册立案，或已根据法例成立,或已

注册为认可慈善机构或公共性质的信托团体。申请时须递交以下其中一项证明文件的副本：

a) 税务署依据税务条例第 88 条发出之信件；或

b) 香港政府宪报所列之注册慈善团体名单或属公共性质的信托团体；或

c) 社会福利署所发出之信件证明该团体为政府资助的团体；或

d) 该团体的章程或组织章程大纲及章程细则，或有关条例或信托契约中，必须明文规定：若团体解散，其成员不得分享

利润或资产。

5. 第 3 项及第 4 项的所列的证明文件副本必须由团体负责人正式签署并附团体盖印。

6. 申请如获批准，办事处将致函覆实。敬请准时到达指定集合地点。迟到 15分钟或以上者，导赏员有权缩短行程并

于指定时间结束。申请者如欲取消活动，请尽早赐电告知，并须补交书面通知以供存档，已取消的活动将不作 补
办。如欲更改参观安排，如日期、时间、人数等，则必须重新申请。

7. 根据个人资料 ( 私隐 ) 条例第十八、二十二及附表一载列的第六原则，申请人有权要求查阅及更正表格内所

提供的个人资料。申请表格内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将作安排导赏服务之用及将存盘于办事处作纪录。申请人如欲

查阅及更正表格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请致电 2208 4413 与二级助理馆长（教育活动）联络。

查询及提交申请

电话：2208 4470，办公时间：0930 – 1300 & 1400 – 1730，星期一至五                        (请透过电邮提交申请) 
地址：九龙尖沙咀海防道九龙公园香港文物探知馆 电邮：registration@amo.gov.hk 
除特别注明外，中文或英文填写均可。 
2026年3月

mailto:registration@amo.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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